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友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蔡守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蔡守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展曳國際交通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蘇雅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久源交通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志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

年度偵字第8490號等），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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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展曳國際交通

有限公司、久源交通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蔡守賢、蔡守安、蘇雅伶分別為被告友勝交

通股份有限公司、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展曳國際交通有

限公司之負責人，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

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廢棄物

之清除、處理。被告友勝、友全公司與義祥工程有限公司鍾

宜光就KLK-9282號與KLJ-7813、HC-608號；被告展曳公司就

KLJ-9733號砂石車與劉奕龍均簽訂有車輛靠行契約，渠等應

注意監督靠行車輛實際使用之狀況，亦有監督之能力，且蔡

守賢、蔡守安明知義祥公司名下有多台車輛，並無靠行在渠

等公司之必要，竟均未設置完整之內部通報、控管、稽核等

制度，避免上述靠行車輛違法清除廢棄物，致KLK-9282號與

KLJ-7813、HC-608號為鍾宜光指派義祥公司司機，於追加起

訴書附表A所示時間，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至追加起訴書附

表A所示之土尾點傾倒，以此方式違法清除廢棄物。靠行於

展曳公司之車號000-0000號、子車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

則為所有人劉奕龍於112年5月22日清晨，以運費新臺幣2萬4

千元為報酬，而自不詳地點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在中壢附

近與陳稱有土尾管道之友人林正雄（駕駛車頭KLK-2591號、

子車車號000-0000號）、李群芳（駕駛車頭車號000-0000號

《友勝公司》、子車車號00-000號《友全公司》）曳引車碰

面後，一同沿臺61線西濱快速道路南下，於同日上午4時57

分許，至雲林縣水林鄉蕃薯村時，為接獲民眾檢舉當場查

獲。而黃志立係被告久源交通有限公司之代表人，明知詹恒

杰所有靠行於久源公司之車頭KLM-9298號、子車HBC-6699號

曳引車，應注意監督靠行車輛實際使用之狀況，亦有監督之

能力，竟未設置完整之內部通報、控管、稽核等制度，避免

上述靠行車輛作違法使用，而任由詹恒杰僱請許昶勝駕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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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俗稱車主車之曳引車，以非法清除廢棄物之方式賺取報

酬。嗣由林正雄、李群芳、劉奕龍駕駛前揭車號曳引車，許

昶勝駕駛久源靠行車，於112年5月22日清晨4時許，載運營

建混合廢棄物至興南段135至138地號土地。因許昶勝所駕駛

曳引車爆胎故障，後方由林正雄等人所駕駛之曳引車因此為

接獲線報前來之員警查獲。因認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就

義祥公司所有靠行於其等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

第46條第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

規定科以罰金。被告展曳公司就劉奕龍駕駛靠行其公司之前

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

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科以罰金。被告久源公司就詹恒

杰、許昶勝駕駛靠行其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科

以罰金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展曳公司、久源公司

因靠行車輛涉嫌違法清除廢棄物而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規定科以罰金，無非係以上開車輛之登記車主、各該靠行車

輛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為證據（檢察

官並沒有提出被告展曳公司之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另援

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所載

「最新法律見解」為其論據。

四、經查：

　㈠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乃規定：「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

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2條

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

條之罰金」。本案檢察官主張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展

曳公司、久源公司應依該條規定科處罰金，但在追加起訴書

中卻沒有具體主張「本案到底是這些被告公司的什麼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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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犯非法清除廢棄物罪」。到底是這些被告公司的負

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是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非法清除廢棄物罪呢？已經不清不楚了。追加起訴意旨就只

有說「靠行於其等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違法清除廢棄物犯

嫌，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科以罰金」，但是，上開條文白紙

黑字要求的構成要件是「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

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2條之罪

者」，才要對該法人科以罰金，而非只要靠行車輛涉嫌非法

清除廢棄物犯嫌，該被靠行公司就要科以罰金。偵查檢察官

似乎是誤解法律的規定，也顯然沒有盡其主張被告犯罪構成

要件之責任。

　㈡本院於114年1月17日行準備程序時就前述很關鍵、很根本的

問題詢問公訴檢察官，請問檢察官主張被告公司的什麼人犯

罪？公訴檢察官起稱：靠行車輛是法條上的其他從業人員，

並非僱傭的受僱人（本院卷一第392頁），可見公訴檢察官

也不認為、不主張本案駕駛上開各車輛去非法清除廢棄物的

司機是被告公司的受僱人，也就是根本不認同偵查檢察官所

引用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的

意見（該判決記載「被靠行公司與靠行司機間，乃具民法第

188條所定之僱用/選任之監督關係，就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而論，共同被告吳某即該當被告公司之受僱人」、「依民事

實務見解，共同被告吳某即屬被告公司之受僱人」，見本院

卷三第418、427頁）。

　㈢偵查檢察官所援引為起訴依據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

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經上訴至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

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513號判決撤銷原判決並發回重審，判

決意旨謂：法人之負責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

務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5條、第46條之罪者，同法第47條設

有併處罰其法人之兩罰規定。亦即，對於從業等人員因執行

業務之違法行為，既處罰實際行為之從業等人員，併罰其法

人。再基於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對法人處罰之兩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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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其本質無關民事法律關係之連帶責任，亦非代罰或

責任轉嫁問題，法人仍應僅就屬於其組織體自己行為之故意

或過失有責行為（犯罪行為），始負其責...吳某似屬自行

營業，盈虧自理，具經濟上、組織上之獨立性，非受上訴人

等指派而提供勞務以獲取薪資報酬之組織內部成員，至其按

月支付靠行費用予上訴人等，應與其所有之甲、乙車登記於

上訴人等之靠行公司有關，為符合公路法等相關行政上規

定，似難謂係處於受僱人地位受上訴人等之指揮監督。法官

於審判案件時，對於法律之疑義，固有依其自己之正確意

見，加以解釋之權，惟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人身自由及

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嚴格遵守憲法

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須使一般受規範

者得以理解，並具預見之可能性。故法院解釋適用刑事法律

時，就犯罪構成要件不得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之內容，

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至刑罰規定之用語，應以受規範者得

以理解及可預見之標準解釋之，始符合刑法解釋之明確性要

求，而與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相符。又擴張解釋雖非

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然係因法律規定過狹，不足表示立法

真意，因而尋繹規範意旨，於文義界線內，作適度擴充解

釋，亦即須在文義「預測可能性」之射程範圍內，且不違反

立法目的，始可為之。廢棄物清理法第1條規定，為有效清

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

法。可知「改善環境衛生」及「維護國民健康」為該法立法

之核心價值，又為有效追訴法人事業或業務活動有關之犯

罪，各國陸續完成法人犯罪之刑事立法，廢棄物清理法同於

第47條設有法人犯罪之兩罰規定，防止法人不當處置廢棄物

造成重大環境污染，而以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

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45條、

第46條之罪者為其構成要件，必以法人內部各成員（負責

人、代理人、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法人業務或為

法人利益而為上揭犯罪行為，於此前提下，法人應負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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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之責任而成立犯罪，俾符合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揭

示之自己行為責任原則。因此本法所謂「受僱人」，解釋

上應參酌立法之目的，探求法規範之真意，雖不以訂有僱

傭契約為限，仍應以對法人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

常性給與之報酬，受該法人負責人指揮監督，服從其指示

之人，方屬之。此與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

保護被害人求償之目的而設，故該條所謂受僱人，應從寬解

釋，不限於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且報酬有無、勞務種類、

期間長短，均非所問，舉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

受其監督者均屬之。二者規範目的、保護法益有別，法律效

果截然不同，就「受僱人」之內涵為相異之解釋，乃屬當

然，不可不辨。自不宜任意擴張解釋，遽予繩之入罪，而違

反罪刑法定原則（本院卷第432至436頁）。

　㈣換言之，依此最高法院的「最新法律見解」，並非只要是

司機駕駛靠行車輛去亂倒廢棄物，被靠行公司就要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47條規定處罰，而且，該條規定所謂「受僱人」不

得隨便比附援引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來擴張解釋，搞得

一般民眾即被靠行公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會因為靠行車輛涉

及非法清理廢棄物，導致自己公司遭判決有罪而處罰。該條

規定之構成要件，必須以法人內部各成員（負責人、代理

人、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法人業務」或「為法

人利益而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罪行為」，於此前提下，法

人才應負監督不周之責任而成立犯罪。該條規定所謂「受

僱人」，應以對法人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常性給

與之報酬，受該法人負責人指揮監督，服從其指示之人方

屬之。

　㈤本案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均否認有僱用義祥公司或該公

司所屬之司機，被告展曳公司也否認有僱用劉奕龍，被告久

源公司也否認有僱用詹恒杰或詹恒杰另外僱用之司機，均辯

稱渠等之間只是交通行政上之靠行關係。再就卷附被告友勝

公司、友全公司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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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看，第3條約定：「本車輛係乙方（即義祥公司、蔡

勝福）靠行登記於甲方公司（即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

司）...由乙方提供及交付有關所需文件資料，經監理機關

核准靠行登記於甲方公司，交予乙方自行營業使用」；第4

條約定：「乙方係以本車輛自行承攬運送業務，並自負盈虧

及一切成本費用與危險責任，與甲方無關。... 因本車輛營

業使用，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之薪津、勞健

保等及一切稅費，均由乙方自行負責與負擔。有關乙方或其

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人員之勞工權益或勞資爭議，亦由乙

方負完全責任」（偵2239卷第63至71頁、第73至77頁），被

告久源公司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內容

也有類似規範，第2條約定：「甲方（即被告久源公司）將

營業車額及乙方（詹恒杰）交與之證件向監理機關申領營業

曳引車、半拖車牌照號牌及行車執照交由乙方自行營業，乙

方應分擔甲方行政管理費用」；第5條約定：「乙方應負擔

該車所需之一切成本費用，其經營該車盈虧自理，與甲方無

關，凡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之薪資及一切稅

費支出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擔。該車雖係登記於甲方名下，

但車輛實質所有權仍歸於乙方，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

裝卸工等人員之勞工權益或勞資糾紛，概由乙方負完全責

任」（偵8490卷一第195至197頁）；而檢察官並沒有提出被

告展曳公司與劉奕龍間之靠行契約書以供審認。另外，實際

駕駛前揭車輛去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義祥公司所屬司機（如追

加起訴書附表A所示）歷來的警偵訊供述都說是受雇於義祥

公司，而非受雇於被告友勝公司或被告友全公司，劉奕龍則

是說受雇於「展曳車體有限公司、老闆王阿智或王信智」，

也不是受雇於被告展曳公司（偵12114卷第253頁），許昶勝

則說是向詹恒杰借貸之後自己接案（偵8490卷一第43頁），

詹恒杰則說將車輛靠行在被告久源公司名下，車輛租借給許

昶勝自己接案（偵8490卷一第354頁）。以上種種證據都不

足以證明實際駕駛前揭車輛去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司機確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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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司之「受僱人」（也就是，對被告公司提供一定勞務之

給付，領有經常性給與之報酬，受被告公司指揮監督之

人），也不是在執行「被告公司之業務」或者「為被告公

司之利益」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內部從業人員。

五、綜上所述，即便本案有相關司機駕駛前述曳引車從事非法清

理廢棄物之事，但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

足使本院確信這些實際非法清理廢棄物的司機就是被告公司

之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核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之

構成要件不符。依罪疑惟輕之證據法則，本院對被告公司四

人均為有利認定，對被告公司四人均諭知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元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智賢

　　　　　　　　　　　　　　　　　　法　官　陳靚蓉 

　　　　　　　　　　　　　　　　　　法　官　郭玉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須附繕本）。　　　　　　　　　

　　　　　　　　　　　　　　　　　　書記官　蔡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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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友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守賢






被      告  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守安








被      告  展曳國際交通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雅伶






被      告  久源交通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志立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8490號等），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友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展曳國際交通有限公司、久源交通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蔡守賢、蔡守安、蘇雅伶分別為被告友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展曳國際交通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被告友勝、友全公司與義祥工程有限公司鍾宜光就KLK-9282號與KLJ-7813、HC-608號；被告展曳公司就KLJ-9733號砂石車與劉奕龍均簽訂有車輛靠行契約，渠等應注意監督靠行車輛實際使用之狀況，亦有監督之能力，且蔡守賢、蔡守安明知義祥公司名下有多台車輛，並無靠行在渠等公司之必要，竟均未設置完整之內部通報、控管、稽核等制度，避免上述靠行車輛違法清除廢棄物，致KLK-9282號與KLJ-7813、HC-608號為鍾宜光指派義祥公司司機，於追加起訴書附表A所示時間，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至追加起訴書附表A所示之土尾點傾倒，以此方式違法清除廢棄物。靠行於展曳公司之車號000-0000號、子車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則為所有人劉奕龍於112年5月22日清晨，以運費新臺幣2萬4千元為報酬，而自不詳地點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在中壢附近與陳稱有土尾管道之友人林正雄（駕駛車頭KLK-2591號、子車車號000-0000號）、李群芳（駕駛車頭車號000-0000號《友勝公司》、子車車號00-000號《友全公司》）曳引車碰面後，一同沿臺61線西濱快速道路南下，於同日上午4時57分許，至雲林縣水林鄉蕃薯村時，為接獲民眾檢舉當場查獲。而黃志立係被告久源交通有限公司之代表人，明知詹恒杰所有靠行於久源公司之車頭KLM-9298號、子車HBC-6699號曳引車，應注意監督靠行車輛實際使用之狀況，亦有監督之能力，竟未設置完整之內部通報、控管、稽核等制度，避免上述靠行車輛作違法使用，而任由詹恒杰僱請許昶勝駕駛上開俗稱車主車之曳引車，以非法清除廢棄物之方式賺取報酬。嗣由林正雄、李群芳、劉奕龍駕駛前揭車號曳引車，許昶勝駕駛久源靠行車，於112年5月22日清晨4時許，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至興南段135至138地號土地。因許昶勝所駕駛曳引車爆胎故障，後方由林正雄等人所駕駛之曳引車因此為接獲線報前來之員警查獲。因認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就義祥公司所有靠行於其等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科以罰金。被告展曳公司就劉奕龍駕駛靠行其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科以罰金。被告久源公司就詹恒杰、許昶勝駕駛靠行其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科以罰金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展曳公司、久源公司因靠行車輛涉嫌違法清除廢棄物而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以罰金，無非係以上開車輛之登記車主、各該靠行車輛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為證據（檢察官並沒有提出被告展曳公司之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另援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所載「最新法律見解」為其論據。
四、經查：
　㈠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乃規定：「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2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本案檢察官主張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展曳公司、久源公司應依該條規定科處罰金，但在追加起訴書中卻沒有具體主張「本案到底是這些被告公司的什麼人，因執行業務犯非法清除廢棄物罪」。到底是這些被告公司的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是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非法清除廢棄物罪呢？已經不清不楚了。追加起訴意旨就只有說「靠行於其等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科以罰金」，但是，上開條文白紙黑字要求的構成要件是「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2條之罪者」，才要對該法人科以罰金，而非只要靠行車輛涉嫌非法清除廢棄物犯嫌，該被靠行公司就要科以罰金。偵查檢察官似乎是誤解法律的規定，也顯然沒有盡其主張被告犯罪構成要件之責任。
　㈡本院於114年1月17日行準備程序時就前述很關鍵、很根本的問題詢問公訴檢察官，請問檢察官主張被告公司的什麼人犯罪？公訴檢察官起稱：靠行車輛是法條上的其他從業人員，並非僱傭的受僱人（本院卷一第392頁），可見公訴檢察官也不認為、不主張本案駕駛上開各車輛去非法清除廢棄物的司機是被告公司的受僱人，也就是根本不認同偵查檢察官所引用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的意見（該判決記載「被靠行公司與靠行司機間，乃具民法第188條所定之僱用/選任之監督關係，就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而論，共同被告吳某即該當被告公司之受僱人」、「依民事實務見解，共同被告吳某即屬被告公司之受僱人」，見本院卷三第418、427頁）。
　㈢偵查檢察官所援引為起訴依據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經上訴至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513號判決撤銷原判決並發回重審，判決意旨謂：法人之負責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5條、第46條之罪者，同法第47條設有併處罰其法人之兩罰規定。亦即，對於從業等人員因執行業務之違法行為，既處罰實際行為之從業等人員，併罰其法人。再基於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對法人處罰之兩罰規定，其本質無關民事法律關係之連帶責任，亦非代罰或責任轉嫁問題，法人仍應僅就屬於其組織體自己行為之故意或過失有責行為（犯罪行為），始負其責...吳某似屬自行營業，盈虧自理，具經濟上、組織上之獨立性，非受上訴人等指派而提供勞務以獲取薪資報酬之組織內部成員，至其按月支付靠行費用予上訴人等，應與其所有之甲、乙車登記於上訴人等之靠行公司有關，為符合公路法等相關行政上規定，似難謂係處於受僱人地位受上訴人等之指揮監督。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對於法律之疑義，固有依其自己之正確意見，加以解釋之權，惟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嚴格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須使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並具預見之可能性。故法院解釋適用刑事法律時，就犯罪構成要件不得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之內容，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至刑罰規定之用語，應以受規範者得以理解及可預見之標準解釋之，始符合刑法解釋之明確性要求，而與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相符。又擴張解釋雖非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然係因法律規定過狹，不足表示立法真意，因而尋繹規範意旨，於文義界線內，作適度擴充解釋，亦即須在文義「預測可能性」之射程範圍內，且不違反立法目的，始可為之。廢棄物清理法第1條規定，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可知「改善環境衛生」及「維護國民健康」為該法立法之核心價值，又為有效追訴法人事業或業務活動有關之犯罪，各國陸續完成法人犯罪之刑事立法，廢棄物清理法同於第47條設有法人犯罪之兩罰規定，防止法人不當處置廢棄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而以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45條、第46條之罪者為其構成要件，必以法人內部各成員（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法人業務或為法人利益而為上揭犯罪行為，於此前提下，法人應負監督不周之責任而成立犯罪，俾符合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揭示之自己行為責任原則。因此本法所謂「受僱人」，解釋上應參酌立法之目的，探求法規範之真意，雖不以訂有僱傭契約為限，仍應以對法人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常性給與之報酬，受該法人負責人指揮監督，服從其指示之人，方屬之。此與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求償之目的而設，故該條所謂受僱人，應從寬解釋，不限於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且報酬有無、勞務種類、期間長短，均非所問，舉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二者規範目的、保護法益有別，法律效果截然不同，就「受僱人」之內涵為相異之解釋，乃屬當然，不可不辨。自不宜任意擴張解釋，遽予繩之入罪，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本院卷第432至436頁）。
　㈣換言之，依此最高法院的「最新法律見解」，並非只要是司機駕駛靠行車輛去亂倒廢棄物，被靠行公司就要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處罰，而且，該條規定所謂「受僱人」不得隨便比附援引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來擴張解釋，搞得一般民眾即被靠行公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會因為靠行車輛涉及非法清理廢棄物，導致自己公司遭判決有罪而處罰。該條規定之構成要件，必須以法人內部各成員（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法人業務」或「為法人利益而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罪行為」，於此前提下，法人才應負監督不周之責任而成立犯罪。該條規定所謂「受僱人」，應以對法人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常性給與之報酬，受該法人負責人指揮監督，服從其指示之人方屬之。
　㈤本案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均否認有僱用義祥公司或該公司所屬之司機，被告展曳公司也否認有僱用劉奕龍，被告久源公司也否認有僱用詹恒杰或詹恒杰另外僱用之司機，均辯稱渠等之間只是交通行政上之靠行關係。再就卷附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內容來看，第3條約定：「本車輛係乙方（即義祥公司、蔡勝福）靠行登記於甲方公司（即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由乙方提供及交付有關所需文件資料，經監理機關核准靠行登記於甲方公司，交予乙方自行營業使用」；第4條約定：「乙方係以本車輛自行承攬運送業務，並自負盈虧及一切成本費用與危險責任，與甲方無關。... 因本車輛營業使用，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之薪津、勞健保等及一切稅費，均由乙方自行負責與負擔。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人員之勞工權益或勞資爭議，亦由乙方負完全責任」（偵2239卷第63至71頁、第73至77頁），被告久源公司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內容也有類似規範，第2條約定：「甲方（即被告久源公司）將營業車額及乙方（詹恒杰）交與之證件向監理機關申領營業曳引車、半拖車牌照號牌及行車執照交由乙方自行營業，乙方應分擔甲方行政管理費用」；第5條約定：「乙方應負擔該車所需之一切成本費用，其經營該車盈虧自理，與甲方無關，凡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之薪資及一切稅費支出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擔。該車雖係登記於甲方名下，但車輛實質所有權仍歸於乙方，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人員之勞工權益或勞資糾紛，概由乙方負完全責任」（偵8490卷一第195至197頁）；而檢察官並沒有提出被告展曳公司與劉奕龍間之靠行契約書以供審認。另外，實際駕駛前揭車輛去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義祥公司所屬司機（如追加起訴書附表A所示）歷來的警偵訊供述都說是受雇於義祥公司，而非受雇於被告友勝公司或被告友全公司，劉奕龍則是說受雇於「展曳車體有限公司、老闆王阿智或王信智」，也不是受雇於被告展曳公司（偵12114卷第253頁），許昶勝則說是向詹恒杰借貸之後自己接案（偵8490卷一第43頁），詹恒杰則說將車輛靠行在被告久源公司名下，車輛租借給許昶勝自己接案（偵8490卷一第354頁）。以上種種證據都不足以證明實際駕駛前揭車輛去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司機確為被告公司之「受僱人」（也就是，對被告公司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常性給與之報酬，受被告公司指揮監督之人），也不是在執行「被告公司之業務」或者「為被告公司之利益」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內部從業人員。
五、綜上所述，即便本案有相關司機駕駛前述曳引車從事非法清理廢棄物之事，但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使本院確信這些實際非法清理廢棄物的司機就是被告公司之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核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之構成要件不符。依罪疑惟輕之證據法則，本院對被告公司四人均為有利認定，對被告公司四人均諭知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元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智賢


　　　　　　　　　　　　　　　　　　法　官　陳靚蓉 


　　　　　　　　　　　　　　　　　　法　官　郭玉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須附繕本）。　　　　　　　　　


　　　　　　　　　　　　　　　　　　書記官　蔡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友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守賢







被      告  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守安









被      告  展曳國際交通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雅伶







被      告  久源交通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志立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

年度偵字第8490號等），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友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展曳國際交通

有限公司、久源交通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蔡守賢、蔡守安、蘇雅伶分別為被告友勝交

    通股份有限公司、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展曳國際交通有

    限公司之負責人，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

    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廢棄物

    之清除、處理。被告友勝、友全公司與義祥工程有限公司鍾

    宜光就KLK-9282號與KLJ-7813、HC-608號；被告展曳公司就

    KLJ-9733號砂石車與劉奕龍均簽訂有車輛靠行契約，渠等應

    注意監督靠行車輛實際使用之狀況，亦有監督之能力，且蔡

    守賢、蔡守安明知義祥公司名下有多台車輛，並無靠行在渠

    等公司之必要，竟均未設置完整之內部通報、控管、稽核等

    制度，避免上述靠行車輛違法清除廢棄物，致KLK-9282號與

    KLJ-7813、HC-608號為鍾宜光指派義祥公司司機，於追加起

    訴書附表A所示時間，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至追加起訴書附

    表A所示之土尾點傾倒，以此方式違法清除廢棄物。靠行於

    展曳公司之車號000-0000號、子車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

    則為所有人劉奕龍於112年5月22日清晨，以運費新臺幣2萬4

    千元為報酬，而自不詳地點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在中壢附

    近與陳稱有土尾管道之友人林正雄（駕駛車頭KLK-2591號、

    子車車號000-0000號）、李群芳（駕駛車頭車號000-0000號

    《友勝公司》、子車車號00-000號《友全公司》）曳引車碰面後

    ，一同沿臺61線西濱快速道路南下，於同日上午4時57分許

    ，至雲林縣水林鄉蕃薯村時，為接獲民眾檢舉當場查獲。而

    黃志立係被告久源交通有限公司之代表人，明知詹恒杰所有

    靠行於久源公司之車頭KLM-9298號、子車HBC-6699號曳引車

    ，應注意監督靠行車輛實際使用之狀況，亦有監督之能力，

    竟未設置完整之內部通報、控管、稽核等制度，避免上述靠

    行車輛作違法使用，而任由詹恒杰僱請許昶勝駕駛上開俗稱

    車主車之曳引車，以非法清除廢棄物之方式賺取報酬。嗣由

    林正雄、李群芳、劉奕龍駕駛前揭車號曳引車，許昶勝駕駛

    久源靠行車，於112年5月22日清晨4時許，載運營建混合廢

    棄物至興南段135至138地號土地。因許昶勝所駕駛曳引車爆

    胎故障，後方由林正雄等人所駕駛之曳引車因此為接獲線報

    前來之員警查獲。因認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就義祥公司

    所有靠行於其等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

    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科以

    罰金。被告展曳公司就劉奕龍駕駛靠行其公司之前述車輛涉

    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

    應依同法第47條科以罰金。被告久源公司就詹恒杰、許昶勝

    駕駛靠行其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科以罰金等語

    。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展曳公司、久源公司

    因靠行車輛涉嫌違法清除廢棄物而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規定科以罰金，無非係以上開車輛之登記車主、各該靠行車

    輛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為證據（檢察

    官並沒有提出被告展曳公司之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另援

    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所載「

    最新法律見解」為其論據。

四、經查：

　㈠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乃規定：「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

    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2條

    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

    條之罰金」。本案檢察官主張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展

    曳公司、久源公司應依該條規定科處罰金，但在追加起訴書

    中卻沒有具體主張「本案到底是這些被告公司的什麼人，因

    執行業務犯非法清除廢棄物罪」。到底是這些被告公司的負

    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是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非法清除廢棄物罪呢？已經不清不楚了。追加起訴意旨就只

    有說「靠行於其等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

    ，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科以罰金」，但是，上開條文白紙黑

    字要求的構成要件是「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2條之罪者」

    ，才要對該法人科以罰金，而非只要靠行車輛涉嫌非法清除

    廢棄物犯嫌，該被靠行公司就要科以罰金。偵查檢察官似乎

    是誤解法律的規定，也顯然沒有盡其主張被告犯罪構成要件

    之責任。

　㈡本院於114年1月17日行準備程序時就前述很關鍵、很根本的

    問題詢問公訴檢察官，請問檢察官主張被告公司的什麼人犯

    罪？公訴檢察官起稱：靠行車輛是法條上的其他從業人員，

    並非僱傭的受僱人（本院卷一第392頁），可見公訴檢察官

    也不認為、不主張本案駕駛上開各車輛去非法清除廢棄物的

    司機是被告公司的受僱人，也就是根本不認同偵查檢察官所

    引用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的

    意見（該判決記載「被靠行公司與靠行司機間，乃具民法第

    188條所定之僱用/選任之監督關係，就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而論，共同被告吳某即該當被告公司之受僱人」、「依民事

    實務見解，共同被告吳某即屬被告公司之受僱人」，見本院

    卷三第418、427頁）。

　㈢偵查檢察官所援引為起訴依據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

    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經上訴至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以1

    13年度台上字第1513號判決撤銷原判決並發回重審，判決意

    旨謂：法人之負責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

    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5條、第46條之罪者，同法第47條設有併

    處罰其法人之兩罰規定。亦即，對於從業等人員因執行業務

    之違法行為，既處罰實際行為之從業等人員，併罰其法人。

    再基於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對法人處罰之兩罰規定

    ，其本質無關民事法律關係之連帶責任，亦非代罰或責任轉

    嫁問題，法人仍應僅就屬於其組織體自己行為之故意或過失

    有責行為（犯罪行為），始負其責...吳某似屬自行營業，

    盈虧自理，具經濟上、組織上之獨立性，非受上訴人等指派

    而提供勞務以獲取薪資報酬之組織內部成員，至其按月支付

    靠行費用予上訴人等，應與其所有之甲、乙車登記於上訴人

    等之靠行公司有關，為符合公路法等相關行政上規定，似難

    謂係處於受僱人地位受上訴人等之指揮監督。法官於審判案

    件時，對於法律之疑義，固有依其自己之正確意見，加以解

    釋之權，惟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之限

    制或剝奪，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嚴格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

    則，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須使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

    ，並具預見之可能性。故法院解釋適用刑事法律時，就犯罪

    構成要件不得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之內容，而擴增可罰

    行為範圍，至刑罰規定之用語，應以受規範者得以理解及可

    預見之標準解釋之，始符合刑法解釋之明確性要求，而與憲

    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相符。又擴張解釋雖非罪刑法定原

    則所禁止，然係因法律規定過狹，不足表示立法真意，因而

    尋繹規範意旨，於文義界線內，作適度擴充解釋，亦即須在

    文義「預測可能性」之射程範圍內，且不違反立法目的，始

    可為之。廢棄物清理法第1條規定，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

    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可知「改

    善環境衛生」及「維護國民健康」為該法立法之核心價值，

    又為有效追訴法人事業或業務活動有關之犯罪，各國陸續完

    成法人犯罪之刑事立法，廢棄物清理法同於第47條設有法人

    犯罪之兩罰規定，防止法人不當處置廢棄物造成重大環境污

    染，而以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45條、第46條之罪者為

    其構成要件，必以法人內部各成員（負責人、代理人、受僱

    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法人業務或為法人利益而為上揭犯

    罪行為，於此前提下，法人應負監督不周之責任而成立犯罪

    ，俾符合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揭示之自己行為責任原則

    。因此本法所謂「受僱人」，解釋上應參酌立法之目的，探

    求法規範之真意，雖不以訂有僱傭契約為限，仍應以對法人

    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常性給與之報酬，受該法人負

    責人指揮監督，服從其指示之人，方屬之。此與民法第188

    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求償之目的而設，故

    該條所謂受僱人，應從寬解釋，不限於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

    ，且報酬有無、勞務種類、期間長短，均非所問，舉凡客觀

    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二者規範目

    的、保護法益有別，法律效果截然不同，就「受僱人」之內

    涵為相異之解釋，乃屬當然，不可不辨。自不宜任意擴張解

    釋，遽予繩之入罪，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本院卷第432至4

    36頁）。

　㈣換言之，依此最高法院的「最新法律見解」，並非只要是司

    機駕駛靠行車輛去亂倒廢棄物，被靠行公司就要依廢棄物清

    理法第47條規定處罰，而且，該條規定所謂「受僱人」不得

    隨便比附援引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來擴張解釋，搞得一

    般民眾即被靠行公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會因為靠行車輛涉及

    非法清理廢棄物，導致自己公司遭判決有罪而處罰。該條規

    定之構成要件，必須以法人內部各成員（負責人、代理人、

    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法人業務」或「為法人利益

    而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罪行為」，於此前提下，法人才應負

    監督不周之責任而成立犯罪。該條規定所謂「受僱人」，應

    以對法人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常性給與之報酬，受

    該法人負責人指揮監督，服從其指示之人方屬之。

　㈤本案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均否認有僱用義祥公司或該公司所屬之司機，被告展曳公司也否認有僱用劉奕龍，被告久源公司也否認有僱用詹恒杰或詹恒杰另外僱用之司機，均辯稱渠等之間只是交通行政上之靠行關係。再就卷附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內容來看，第3條約定：「本車輛係乙方（即義祥公司、蔡勝福）靠行登記於甲方公司（即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由乙方提供及交付有關所需文件資料，經監理機關核准靠行登記於甲方公司，交予乙方自行營業使用」；第4條約定：「乙方係以本車輛自行承攬運送業務，並自負盈虧及一切成本費用與危險責任，與甲方無關。... 因本車輛營業使用，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之薪津、勞健保等及一切稅費，均由乙方自行負責與負擔。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人員之勞工權益或勞資爭議，亦由乙方負完全責任」（偵2239卷第63至71頁、第73至77頁），被告久源公司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內容也有類似規範，第2條約定：「甲方（即被告久源公司）將營業車額及乙方（詹恒杰）交與之證件向監理機關申領營業曳引車、半拖車牌照號牌及行車執照交由乙方自行營業，乙方應分擔甲方行政管理費用」；第5條約定：「乙方應負擔該車所需之一切成本費用，其經營該車盈虧自理，與甲方無關，凡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之薪資及一切稅費支出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擔。該車雖係登記於甲方名下，但車輛實質所有權仍歸於乙方，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人員之勞工權益或勞資糾紛，概由乙方負完全責任」（偵8490卷一第195至197頁）；而檢察官並沒有提出被告展曳公司與劉奕龍間之靠行契約書以供審認。另外，實際駕駛前揭車輛去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義祥公司所屬司機（如追加起訴書附表A所示）歷來的警偵訊供述都說是受雇於義祥公司，而非受雇於被告友勝公司或被告友全公司，劉奕龍則是說受雇於「展曳車體有限公司、老闆王阿智或王信智」，也不是受雇於被告展曳公司（偵12114卷第253頁），許昶勝則說是向詹恒杰借貸之後自己接案（偵8490卷一第43頁），詹恒杰則說將車輛靠行在被告久源公司名下，車輛租借給許昶勝自己接案（偵8490卷一第354頁）。以上種種證據都不足以證明實際駕駛前揭車輛去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司機確為被告公司之「受僱人」（也就是，對被告公司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常性給與之報酬，受被告公司指揮監督之人），也不是在執行「被告公司之業務」或者「為被告公司之利益」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內部從業人員。

五、綜上所述，即便本案有相關司機駕駛前述曳引車從事非法清

    理廢棄物之事，但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

    足使本院確信這些實際非法清理廢棄物的司機就是被告公司

    之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核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之

    構成要件不符。依罪疑惟輕之證據法則，本院對被告公司四

    人均為有利認定，對被告公司四人均諭知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元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智賢



　　　　　　　　　　　　　　　　　　法　官　陳靚蓉 



　　　　　　　　　　　　　　　　　　法　官　郭玉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須附繕本）。　　　　　　　　　



　　　　　　　　　　　　　　　　　　書記官　蔡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友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守賢







被      告  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守安









被      告  展曳國際交通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雅伶







被      告  久源交通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志立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8490號等），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友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展曳國際交通有限公司、久源交通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蔡守賢、蔡守安、蘇雅伶分別為被告友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友全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展曳國際交通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被告友勝、友全公司與義祥工程有限公司鍾宜光就KLK-9282號與KLJ-7813、HC-608號；被告展曳公司就KLJ-9733號砂石車與劉奕龍均簽訂有車輛靠行契約，渠等應注意監督靠行車輛實際使用之狀況，亦有監督之能力，且蔡守賢、蔡守安明知義祥公司名下有多台車輛，並無靠行在渠等公司之必要，竟均未設置完整之內部通報、控管、稽核等制度，避免上述靠行車輛違法清除廢棄物，致KLK-9282號與KLJ-7813、HC-608號為鍾宜光指派義祥公司司機，於追加起訴書附表A所示時間，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至追加起訴書附表A所示之土尾點傾倒，以此方式違法清除廢棄物。靠行於展曳公司之車號000-0000號、子車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則為所有人劉奕龍於112年5月22日清晨，以運費新臺幣2萬4千元為報酬，而自不詳地點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在中壢附近與陳稱有土尾管道之友人林正雄（駕駛車頭KLK-2591號、子車車號000-0000號）、李群芳（駕駛車頭車號000-0000號《友勝公司》、子車車號00-000號《友全公司》）曳引車碰面後，一同沿臺61線西濱快速道路南下，於同日上午4時57分許，至雲林縣水林鄉蕃薯村時，為接獲民眾檢舉當場查獲。而黃志立係被告久源交通有限公司之代表人，明知詹恒杰所有靠行於久源公司之車頭KLM-9298號、子車HBC-6699號曳引車，應注意監督靠行車輛實際使用之狀況，亦有監督之能力，竟未設置完整之內部通報、控管、稽核等制度，避免上述靠行車輛作違法使用，而任由詹恒杰僱請許昶勝駕駛上開俗稱車主車之曳引車，以非法清除廢棄物之方式賺取報酬。嗣由林正雄、李群芳、劉奕龍駕駛前揭車號曳引車，許昶勝駕駛久源靠行車，於112年5月22日清晨4時許，載運營建混合廢棄物至興南段135至138地號土地。因許昶勝所駕駛曳引車爆胎故障，後方由林正雄等人所駕駛之曳引車因此為接獲線報前來之員警查獲。因認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就義祥公司所有靠行於其等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科以罰金。被告展曳公司就劉奕龍駕駛靠行其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科以罰金。被告久源公司就詹恒杰、許昶勝駕駛靠行其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部分，應依同法第47條科以罰金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展曳公司、久源公司因靠行車輛涉嫌違法清除廢棄物而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以罰金，無非係以上開車輛之登記車主、各該靠行車輛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為證據（檢察官並沒有提出被告展曳公司之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另援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所載「最新法律見解」為其論據。

四、經查：

　㈠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乃規定：「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2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本案檢察官主張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展曳公司、久源公司應依該條規定科處罰金，但在追加起訴書中卻沒有具體主張「本案到底是這些被告公司的什麼人，因執行業務犯非法清除廢棄物罪」。到底是這些被告公司的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是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非法清除廢棄物罪呢？已經不清不楚了。追加起訴意旨就只有說「靠行於其等公司之前述車輛涉嫌違法清除廢棄物犯嫌，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科以罰金」，但是，上開條文白紙黑字要求的構成要件是「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2條之罪者」，才要對該法人科以罰金，而非只要靠行車輛涉嫌非法清除廢棄物犯嫌，該被靠行公司就要科以罰金。偵查檢察官似乎是誤解法律的規定，也顯然沒有盡其主張被告犯罪構成要件之責任。

　㈡本院於114年1月17日行準備程序時就前述很關鍵、很根本的問題詢問公訴檢察官，請問檢察官主張被告公司的什麼人犯罪？公訴檢察官起稱：靠行車輛是法條上的其他從業人員，並非僱傭的受僱人（本院卷一第392頁），可見公訴檢察官也不認為、不主張本案駕駛上開各車輛去非法清除廢棄物的司機是被告公司的受僱人，也就是根本不認同偵查檢察官所引用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的意見（該判決記載「被靠行公司與靠行司機間，乃具民法第188條所定之僱用/選任之監督關係，就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而論，共同被告吳某即該當被告公司之受僱人」、「依民事實務見解，共同被告吳某即屬被告公司之受僱人」，見本院卷三第418、427頁）。

　㈢偵查檢察官所援引為起訴依據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503號判決，經上訴至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513號判決撤銷原判決並發回重審，判決意旨謂：法人之負責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5條、第46條之罪者，同法第47條設有併處罰其法人之兩罰規定。亦即，對於從業等人員因執行業務之違法行為，既處罰實際行為之從業等人員，併罰其法人。再基於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對法人處罰之兩罰規定，其本質無關民事法律關係之連帶責任，亦非代罰或責任轉嫁問題，法人仍應僅就屬於其組織體自己行為之故意或過失有責行為（犯罪行為），始負其責...吳某似屬自行營業，盈虧自理，具經濟上、組織上之獨立性，非受上訴人等指派而提供勞務以獲取薪資報酬之組織內部成員，至其按月支付靠行費用予上訴人等，應與其所有之甲、乙車登記於上訴人等之靠行公司有關，為符合公路法等相關行政上規定，似難謂係處於受僱人地位受上訴人等之指揮監督。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對於法律之疑義，固有依其自己之正確意見，加以解釋之權，惟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嚴格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須使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並具預見之可能性。故法院解釋適用刑事法律時，就犯罪構成要件不得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之內容，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至刑罰規定之用語，應以受規範者得以理解及可預見之標準解釋之，始符合刑法解釋之明確性要求，而與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相符。又擴張解釋雖非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然係因法律規定過狹，不足表示立法真意，因而尋繹規範意旨，於文義界線內，作適度擴充解釋，亦即須在文義「預測可能性」之射程範圍內，且不違反立法目的，始可為之。廢棄物清理法第1條規定，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可知「改善環境衛生」及「維護國民健康」為該法立法之核心價值，又為有效追訴法人事業或業務活動有關之犯罪，各國陸續完成法人犯罪之刑事立法，廢棄物清理法同於第47條設有法人犯罪之兩罰規定，防止法人不當處置廢棄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而以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45條、第46條之罪者為其構成要件，必以法人內部各成員（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法人業務或為法人利益而為上揭犯罪行為，於此前提下，法人應負監督不周之責任而成立犯罪，俾符合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揭示之自己行為責任原則。因此本法所謂「受僱人」，解釋上應參酌立法之目的，探求法規範之真意，雖不以訂有僱傭契約為限，仍應以對法人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常性給與之報酬，受該法人負責人指揮監督，服從其指示之人，方屬之。此與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求償之目的而設，故該條所謂受僱人，應從寬解釋，不限於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且報酬有無、勞務種類、期間長短，均非所問，舉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二者規範目的、保護法益有別，法律效果截然不同，就「受僱人」之內涵為相異之解釋，乃屬當然，不可不辨。自不宜任意擴張解釋，遽予繩之入罪，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本院卷第432至436頁）。

　㈣換言之，依此最高法院的「最新法律見解」，並非只要是司機駕駛靠行車輛去亂倒廢棄物，被靠行公司就要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處罰，而且，該條規定所謂「受僱人」不得隨便比附援引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來擴張解釋，搞得一般民眾即被靠行公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會因為靠行車輛涉及非法清理廢棄物，導致自己公司遭判決有罪而處罰。該條規定之構成要件，必須以法人內部各成員（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法人業務」或「為法人利益而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罪行為」，於此前提下，法人才應負監督不周之責任而成立犯罪。該條規定所謂「受僱人」，應以對法人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常性給與之報酬，受該法人負責人指揮監督，服從其指示之人方屬之。

　㈤本案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均否認有僱用義祥公司或該公司所屬之司機，被告展曳公司也否認有僱用劉奕龍，被告久源公司也否認有僱用詹恒杰或詹恒杰另外僱用之司機，均辯稱渠等之間只是交通行政上之靠行關係。再就卷附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內容來看，第3條約定：「本車輛係乙方（即義祥公司、蔡勝福）靠行登記於甲方公司（即被告友勝公司、友全公司）...由乙方提供及交付有關所需文件資料，經監理機關核准靠行登記於甲方公司，交予乙方自行營業使用」；第4條約定：「乙方係以本車輛自行承攬運送業務，並自負盈虧及一切成本費用與危險責任，與甲方無關。... 因本車輛營業使用，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之薪津、勞健保等及一切稅費，均由乙方自行負責與負擔。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人員之勞工權益或勞資爭議，亦由乙方負完全責任」（偵2239卷第63至71頁、第73至77頁），被告久源公司之汽車貨運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服務契約書內容也有類似規範，第2條約定：「甲方（即被告久源公司）將營業車額及乙方（詹恒杰）交與之證件向監理機關申領營業曳引車、半拖車牌照號牌及行車執照交由乙方自行營業，乙方應分擔甲方行政管理費用」；第5條約定：「乙方應負擔該車所需之一切成本費用，其經營該車盈虧自理，與甲方無關，凡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之薪資及一切稅費支出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擔。該車雖係登記於甲方名下，但車輛實質所有權仍歸於乙方，有關乙方或其雇用之司機、裝卸工等人員之勞工權益或勞資糾紛，概由乙方負完全責任」（偵8490卷一第195至197頁）；而檢察官並沒有提出被告展曳公司與劉奕龍間之靠行契約書以供審認。另外，實際駕駛前揭車輛去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義祥公司所屬司機（如追加起訴書附表A所示）歷來的警偵訊供述都說是受雇於義祥公司，而非受雇於被告友勝公司或被告友全公司，劉奕龍則是說受雇於「展曳車體有限公司、老闆王阿智或王信智」，也不是受雇於被告展曳公司（偵12114卷第253頁），許昶勝則說是向詹恒杰借貸之後自己接案（偵8490卷一第43頁），詹恒杰則說將車輛靠行在被告久源公司名下，車輛租借給許昶勝自己接案（偵8490卷一第354頁）。以上種種證據都不足以證明實際駕駛前揭車輛去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司機確為被告公司之「受僱人」（也就是，對被告公司提供一定勞務之給付，領有經常性給與之報酬，受被告公司指揮監督之人），也不是在執行「被告公司之業務」或者「為被告公司之利益」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內部從業人員。

五、綜上所述，即便本案有相關司機駕駛前述曳引車從事非法清理廢棄物之事，但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使本院確信這些實際非法清理廢棄物的司機就是被告公司之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核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之構成要件不符。依罪疑惟輕之證據法則，本院對被告公司四人均為有利認定，對被告公司四人均諭知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元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智賢



　　　　　　　　　　　　　　　　　　法　官　陳靚蓉 



　　　　　　　　　　　　　　　　　　法　官　郭玉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須附繕本）。　　　　　　　　　



　　　　　　　　　　　　　　　　　　書記官　蔡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